
第1頁，共9頁 

 

114年度第4季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年12月9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                                                                  

召集人：賴擁連委員 

委  員：賴擁連委員、林淑玲委員、黃敏偉委員、林銘珠委員(請假)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 

本小組114年度之視察計畫，在於機關透明化，減少外界對監所環境刻板印象，保障收容人權益、促進囚情的穩定。本次報告

為114年度第4季之探討作業業務辦理情形，目前本所辦理主要作業業務包括委託加工、自營作業、職業訓練等，雖有發展出

特色，但亦有面臨困境之處，予以逐一說明如下。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本小組於114年12月5日於嘉義看守所機關內召開本年度之第4次視察會議，邀請相關科室進行業務簡報，了解該機關詐欺犯罪

收容人及少年處遇辦理情形，並提供相關建議，以增進收容人權益，達成矯正處遇成效。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作業業務辦理

情形 

作業科 

壹、委託加工 

黃敏偉委員:  

1. 職業訓練，現有困境第3點，建議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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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一、意義：受廠商之託，代為加工貨品，完成後以完成件數 

    支付薪酬。是主要之監所作業業務，絕大多數收容人參  

    與之項目。 

二、目的： 

 (一)穩定囚情，使收容人有事可做，減少空閒時間。 

 (二)養成收容人工作習性，且對於工作能盡力完成之工作 

     態度。 

三、流程： 

 (一) 暫定單價一個月試作期間。 

 (二) 試作期間觀察完成量。 

 (三) 向民間加工狀況訪價。 

 (四)召開評價會議，討論酬金、保證金額、電費分攤、基 

     本報酬等事項。 

 (五)依評價會議決議內容訂定契約。 

 (六)開始進貨、作業、出貨、結帳、給付價金。 

 (七) 每年底召開評價會議以訂定次年契約。 

四、本所目前委託加工種類 

 (一)金紙類：共有廠商兩家，內容為將金紙摺疊成各種形 

     式供法會使用。其中之一是本所主要廠商，可供給各 

     工廠貨源。 

  (二)紙袋類：共有廠商兩家，內容為將整張印刷紙品摺疊 

      黏貼為袋狀。 

  (三)農產品：廠商一家。內容為蔥頭、蒜頭剪撥。 

  (四)清潔用品：廠商一家。內容為清潔用品組裝及包袋。 

其他單位合作來分攤聘請入所授課的

鐘點費。機關內有輔導收容人考取職

訓班證照嗎? 

2. 機關作業情形有3種-委託加工、自營

作業和職業訓練，對於收容人的作業

遴選有什麼分流機制或選擇標準?或分

階段性? 

林淑玲委員: 

對於自營作業產品的困境第1點，建議矯正

署多多思考如何讓網路商城發揮作用並讓

監所的產品廣為週知。各機關沒有代言業

配，單靠同仁宣傳力道有限，雖然已有網

路商城，但除非業務有相關，否則並不知

道監所有銷售這些商品或知道網路商城此

購買途徑，這不是監所可以自行解決的

事。 

    另外，也建議可在佳節時與新聞或報

紙配合，例如中秋節推廣月餅或母親節時

推廣化妝品，增加產品曝光率。 

賴擁連委員: 

1. 請概述給收容人的勞作金占比比例為

何?機關內3種作業的收容人每月平均

約多少收入? 

2. 若是自營作業場地受限的原因，有無

可能去租賃外面的場地或尋找其他單

位合作來解決此困境?機關目前關閉自

主監外作業，可以概述原因和影響嗎?

知道何時會再開放自主監外作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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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五、現有困境： 

 (一) 多為傳統產業，隨大環境景氣影響，生意狀況下滑， 

      直接影響進貨量，使收容人收入減少。 

 (二) 本所地處鄉下，招商不易。 

 (三) 景氣影響，廠商調漲工資幅度有限。 

貳、自營作業 

一、意義：監所自製作業產品，並進行銷售獲利。可同時使 

    收容人具備專長，以利更生。 

二、目的： 

 (一) 成為監所特色，有助監所正面形象宣傳。 

 (二) 明顯增加收容人勞作金。 

 (三) 訓練專長更貼近於職場所需。 

三、流程： 

 (一) 規劃自營作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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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二) 聘任專家教學指導。 

 (三) 遴選學員參加或搭配技能訓練班。 

 (四) 召開評價會議評定售價。 

 (五)對外或對內販售。 

四、本所自營作業產品： 

 (一)化妝品：主要為臉部肌膚保養品，為全國矯正機關中 

     唯一生產保養品，品牌名稱為「甦活之漾」，由嘉義大 

     學應用化學系副教授研發及指導、ISO認證工廠提供場 

     地(簽約)、戒護女所收容人外出製作，銷售對象為一 

     般民眾，部分矯正機關由其合作社採購並販售予收容 

     人。 

 (二)手工皂：分為熱融皂與冷製皂，於所內由女所收容人 

     製作，指導老師為前揭之副教授，銷售對象為一般民 

     眾，部分矯正機關由其合作社採購並販售予收容人。 

 (三)烘焙食品：於所內由男性收容人製作，指導老師為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引薦之專家，銷售對象 

     為本所職員與收容人。 

 (四)蔬菜水果：於所內由男性收容人製作，指導老師為自 

     行遴聘之專家，銷售對象為本所職員與收容人。 

 (五)黑水虻蟲體：去化本所廚餘，成蟲可販售予養殖業者 

     ，指導老師為自行遴聘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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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五、現有困境： 

 (一) 對外銷售之保養品雖透過近來網路宣傳，營業額有較 

      過去提升，但要保持穩定訂單量仍有難度，以保養品 

      而言，回購等待期長，沒有預算請代言業配、職員無 

      行銷專長，僅能靠網路口碑，及舊客戶回流。 

 (二) 採購法限制，造成原料只能靠標案後採購，得標廠商 

      若能如期交付合格貨品尚可，但廠商若繳交貨品有問 

      題或是文件需補正，就會影響產品製作及收入。 

 (三) 場地受限，收容人平均在監期間過短，使部分產品維 

      持品質及產量穩定不易。 

 
參、職業訓練 

一、意義：由專業人士訓練收容人學習專業技能，以利出監 

    後能有一技之長銜接工作，有穩定職業生活，促使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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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再犯。 

二、目的： 

 (一)習得專業技能。 

 (二)了解現在職場趨勢。 

 (三)與自營作業結合。 

三、流程： 

 (一)規劃開辦之課程及編列經費預算。 

 (二)矯正署核定開辦班別及經費數。 

 (三)遴聘專業師資。 

 (四)招募學員。 

 (五)開班授課。 

四、本所現有職業訓練班 

 (一)保養品及手工皂班：由嘉義大學應用化學系副教授指 

     導教學，教授手工皂製作、保養品原理及監外技訓實 

     作，並配合本所自營作業。 

 (二)烘焙班：由專業技術師資擔任指導老師，教授烘焙麵 

     包、點心製作，並配合本所自營作業。 

 (三)黑水虻及農作班：由南華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擔任指導 

     老師，教授蔬果耕作及黑水虻養殖，並配合本所自營 

     作業。 

五、現有困境： 

 (一)場地受限，難以有空間再開辦技能訓練班。 

 (二)人員流動快，可招到能全部上完課程的學員不易，尤 

     以女所難度高。 

 (三)要進入監所授課之心理壓力及法定鐘點費過低，使得 

     師資遴聘不易。 

戒護科 

1. 配合作業科現有之委託加工項目，及自營作業產品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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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發、人員遴選及作業排程。 

2. 各場舍之各項作業，要求場舍主管除配合作業導師有關

作業技巧、品質之說明作業外，亦應宣導有關作業安全

事項之遵守與防護。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4 3 一、 

針對輔導科詐欺犯罪收容

人處遇措施的第1點和第2

點是從被害人的角度，建

議可以刪除，要從加害人

的角度，不是從被害人角

度。 

輔導科: 

有關詐欺犯罪收容人處遇之課程緣起及架構，說明如下： 

1. 課程緣起：鑑於詐欺犯罪收容人數節節升高，已成為

本所收容比例最高之罪名類別，為強化是類收容人處

遇，爰依判決書所記載之犯罪行為及晤談結果加以分

類，以作為處遇措施研擬之參據。 

2. 有關詐欺犯罪收容人的犯罪行為，予以區分為三種類

別，分述如下： 

(1) 因不知或受騙涉入詐欺犯罪者：部分犯詐欺罪的

受刑人人本身亦是被害人，因為不諳相關規定、

申請程序或識詐觀念不足，而受詐團蒙蔽提供個

人的文件、資料及帳戶予詐團，並遭到非法利用

而涉犯罪，如求職時遭騙取個人資料做為犯罪用

途、申請貸款時個人資料被做為犯罪用途，因屬

於非典型的詐欺犯罪被害人，此類型在處遇上易

受忽略。 

(2) 明知且決意從事詐欺犯罪者：此一類型的受刑人

明知自己所做所為是屬於幫助詐欺的犯罪行為，

在理性的抉擇後仍決意為之，例如：出售個人金

融帳戶予詐團或是擔任提款車手。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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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3) 詐欺犯罪組織的核心人物：此一類型的受刑人屬

於詐騙集團中較為核心的人物，如詐團組織的主

持、發起人，或是負責招攬車手、下線的核心要

角均屬之，此類型的價值觀與道德感明顯偏差。 

3. 針對上開三種詐欺犯罪類別，乃開辦相對應之處遇課

程，以切合各類型收容人的處遇需求，課程如下： 

(1) 識詐宣導：不定期更新各項防詐宣導及新訂之法

令規定，公告於各場舍，輔導員亦會至各場舍進

行防詐騙及法治教育宣導。 

(2) 防詐講座：與嘉義縣警察局、法律扶助基金會嘉

義分會及金融監督委員會合作邀請專業講師於三

節面對面懇親活動、各場舍舉辦打詐、防詐更新

宣導講座，建立收容人理財概念、資產配置及投

資理財的觀念，正視自己的財務結構及需求，改

善入不敷出的財務窘境，並實施法治教育，建立

正確的道德觀。 

(3) 詐欺犯罪收容人處遇課程：針對詐欺收容人，訂

定個別處遇計劃，辦理法治教育宣導及認知輔導

課程，說明如下： 

    同理心團體：團體領導者引導團體成員透過微觀的視

角，去想像身邊重要他人遭受詐騙的情境及自身的感受，

希能啓發其反思自己的犯罪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傷害，進而

觸發改變的動機。 

114 3 二、請針對詐欺犯罪收容

人的處遇課程更具體

詳細的敘述。 

輔導科: 

詐欺犯罪收容人處遇課程：針對詐欺收容人，訂定個別處

遇計劃，辦理法治教育宣導及認知輔導課程，說明如下： 

同理心團體：團體領導者引導團體成員透過微觀的視角，

去想像身邊重要他人遭受詐騙的情境及自身的感受，希能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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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啓發其反思自己的犯罪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傷害，進而觸發

改變的動機。 

114 3 三、可否預防或減輕詐欺

犯罪收容人「惡性感

染」的問題? 

戒護科:  

1. 分別收容：依收容人涉案類型、年齡、品行等分別收

容，少年與成年收容人加以區隔，並避免初入所者與

慣詐者共處。 

2. 強化輔導：配合輔導科，進行防詐宣導，引進社會資

源，增設反詐教育講座與悔過輔導。 

3. 嚴密監控與巡查：落實舍房查察及收容人行狀考核，

倘發現有誤導他人之虞者，即時調整收容處所。 

輔導科: 

有關預防或減輕詐欺犯罪人「惡性感染」的問題，依矯正

署提示詐欺犯處遇之政策方針，對詐欺犯罪之處遇方針採

取懲、教並重之原則，除開辦詐欺犯罪相關的宣導及處遇

課程外，在假釋審查的面向也會將在監行狀、處遇情形及

犯罪所得之繳納情形納入審查之參考，讓詐欺犯深刻的感

受到法的威嚇力。 

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五、附件(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看守所114年第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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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看守所 

114年第 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4年 12月 5日（星期五）下午 3時 

貳、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 2樓會議室 

參、 召 集 人：賴擁連委員                          記錄：高采琴 

肆、 出席委員：賴擁連委員、林淑玲委員、黃敏偉委員、林銘珠委員(請假) 

伍、 列席人員：蔡金良科長、龔鈺媛主任、黃志隆科長、李政謙科長、 

          陳宗揚科長、劉耀謙科長(公假) 

陸、 討論事項： 

一、 案由報告：作業業務辦理情形。 

二、  前季列管事項。 

三、  115年度視察議題。 

四、 擬定下季視察日期。 

柒、 召集人致詞： 

各位委員還有機關出席的人員午安，今天是 114 年度第 4 季外部小組

視察會議，探討作業業務辦理情形，目前本所辦理主要作業業務包括委

託加工、自營作業、職業訓練等，雖有發展出特色，但亦有面臨困境之

處，予以逐一說明如下。 

捌、 機關報告： 

報告會議議程、本次會議議題、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小組開會次數

及相關規定說明。 

玖、 小組成員探詢議題及意見： 

一、 黃敏偉委員：  

1. 職業訓練現有困境的第 3點，建議可與其他單位合作來分攤聘

請入所授課的鐘點費。機關內有輔導收容人考取職訓班證照嗎? 

2. 機關作業情形有 3 種-委託加工、自營作業和職業訓練，對於

收容人的作業遴選有什麼分流機制或選擇標準?或分階段性? 

二、 林淑玲委員: 

對於自營作業產品的困境第 1點，建議矯正署多多思考如何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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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發揮作用並讓監所的產品廣為週知。各機關沒有代言業配，單

靠同仁宣傳力道有限，雖然已有網路商城，但除非業務有相關，否

則並不知道監所有銷售這些商品或知道網路商城此購買途徑，這不

是監所可以自行解決的事。 

另外，也建議可在佳節時與新聞或報紙配合，利用中秋節推廣月餅

或母親節時推廣化妝品，增加產品曝光率，並促進購買欲。 

三、 賴擁連委員: 

1. 請概述給收容人的勞作金占比比例為何?機關內 3 種作業的收

容人每月平均約多少收入? 

2. 若是自營作業場地受限的原因，有無可能去租賃外面的場地或

尋找其他單位合作來解決此困境?機關目前關閉自主監外作業，

可以概述原因和影響嗎? 

壹拾、機關回應： 

一、 黃敏偉委員意見之回應： 

(一) 作業科: 

1. 本所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討論，115 年度協助支

援 1期烘焙食品班之師資鐘點費。後續持續努力與其他單位合

作，協助本所師資鐘點費。 

2. 本所因場地受限，未能成立合格之檢定場地，難以發展在所考

照職訓班，目前仍以發展實用謀生類之職業訓練類別為主。 

(二) 作業科: 

1. 收容人入所後會實施調查分類，並擬定個別化處遇計畫，亦可

因此了解其民間專長、職業性向等。 

2. 收容人配業後可報名本所職業訓練班，經評估刑期、專長、身

心狀況等因素後，遴選至職訓班上課。 

3. 配業後如有專長，經發掘後可遴選至小單位擔任視同作業，例

如炊場、內農隊、營繕隊等。 

4. 接受完整職業訓練後，遇自營作業有缺額時，優先遴選參加自

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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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林淑玲委員意見之回應： 

         作業科: 

1. 本所今年透過網路行銷方式，有效提升自營產品訂購量，惟

欲維持訂購成績仍有難度，主要原因有知名度不足及回購時

間長所致。 

2. 後續則依委員建議，搭配節慶辦理促銷活動。 

三、 賴擁連委員意見之回應： 

(一) 作業科: 

1. 依監獄行刑法第 36條及第 37條規定，作業收入扣除作業支

出後之作業賸餘，提 60%充勞作金，受刑人則依其實際作業

時間及勞動能率合併計算給與金額。亦即受刑人之勞作金計

算有相關法令明文規定。 

2. 本所收容人約為 720人左右，委託加工收容人(約 550名)每

月勞作金約於 250至 400元間、視同作業(約 140名)約於

650元至 850元間、保養品及手工皂自營作業收容人(2名)

收入約 15,000元間、烘焙自營作業收容人(3名)收入約

6,650 元間、農作自營作業收容人(2名)收入約 2,100元間 

(二) 作業科: 

1. 自營或職業訓練場地受限問題，如向外租借或尋找合適單

位合作借用場地，仍須考量收容人戒護因素，以及人力是

否得以因應，目前本所保養品班有戒護監外實作，即戒護

收容人外出製作保養品，惟每次外出皆須 4名戒護人力，

對全所當日之人力調派即造成影響，因此要擴大辦理監外

自營作業或職業訓練仍有人力因素需克服。 

2. 目前因戒護安全因素及尚無合適之收容人可遴選參加自主

監外作業。沒有自主監外作業，收容人就少了此收入。 

壹拾壹、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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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針對輔導科詐欺犯罪收容人處遇措施的第 1點和第 2點是從被害

人的角度，建議可以刪除，要從加害人的角度，不是從被害人角

度。? 

   輔導科:有關詐欺犯罪收容人處遇之課程緣起及架構，說明如下： 

1. 課程緣起：鑑於詐欺犯罪收容人數節節升高，已成為本所收容比

例最高之罪名類別，為強化是類收容人處遇，爰依判決書所記載

之犯罪行為及晤談結果加以分類，以作為處遇措施研擬之參據。 

2. 有關詐欺犯罪收容人的犯罪行為，予以區分為三種類別，分述如

下： 

(1) 因不知或受騙涉入詐欺犯罪者：部分犯詐欺罪的受刑人人本

身亦是被害人，因為不諳相關規定、申請程序或識詐觀念不

足，而受詐團蒙蔽提供個人的文件、資料及帳戶予詐團，並

遭到非法利用而涉犯罪，如求職時遭騙取個人資料做為犯罪

用途、申請貸款時個人資料被做為犯罪用途，因屬於非典型

的詐欺犯罪被害人，此類型在處遇上易受忽略。 

(2) 明知且決意從事詐欺犯罪者：此一類型的受刑人明知自己所

做所為是屬於幫助詐欺的犯罪行為，在理性的抉擇後仍決意

為之，例如：出售個人金融帳戶予詐團或是擔任提款車手。 

(3) 詐欺犯罪組織的核心人物：此一類型的受刑人屬於詐騙集團

中較為核心的人物，如詐團組織的主持、發起人，或是負責

招攬車手、下線的核心要角均屬之，此類型的價值觀與道德

感明顯偏差。 

3. 針對上開三種詐欺犯罪類別，乃開辦相對應之處遇課程，以切合

各類型收容人的處遇需求，課程如下： 

(1) 識詐宣導：不定期更新各項防詐宣導及新訂之法令規定，公

告於各場舍，輔導員亦會至各場舍進行防詐騙及法治教育宣

導。 

(2) 防詐講座：與嘉義縣警察局、法律扶助基金會嘉義分會及金

融監督委員會合作邀請專業講師於三節面對面懇親活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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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舍舉辦打詐、防詐更新宣導講座，建立收容人理財概念、

資產配置及投資理財的觀念，正視自己的財務結構及需求，

改善入不敷出的財務窘境，並實施法治教育，建立正確的道

德觀。 

四、 請針對詐欺犯罪收容人的處遇課程更詳細的敘述。有何特別之處? 

輔導科:詐欺犯罪收容人處遇課程：針對詐欺收容人，訂定個別處

遇計劃，辦理法治教育宣導及認知輔導課程，說明如下：同理心團

體：團體領導者引導團體成員透過微觀的視角，先省思自己為何會

身陷囹圄，繼而再探討從事犯罪行為動機，進而透過引導式的思考，

去想像身邊重要他人遭受詐騙的情境及同理，再延伸思索重要他人

對自己的期待，希能藉著觸發被害同理心視角，促其反思自己的犯

罪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傷害，進而觸發改變的動機。 

五、 可否預防或減輕詐欺犯罪收容人「惡性感染」的問題? 

戒護科:  

1. 分別收容：依收容人涉案類型、年齡、品行等分別收容，少年與

成年收容人加以區隔，並避免初入所者與慣詐者共處。 

2. 強化輔導：配合輔導科，進行防詐宣導，引進社會資源，增設反

詐教育講座與悔過輔導。 

3. 嚴密監控與巡查：落實舍房查察及收容人行狀考核，倘發現有誤

導他人之虞者，即時調整收容處所。 

       輔導科:有關預防或減輕詐欺犯罪人「惡性感染」的問題，依矯正署

提示詐欺犯處遇之政策方針，對詐欺犯罪之處遇方針採取懲、教並

重之原則，除開辦詐欺犯罪相關的宣導及處遇課程外，在假釋審查

的面向也會將在監行狀、處遇情形及犯罪所得之繳納情形納入審查

之參考，讓詐欺犯深刻的感受到法的威嚇力。 

議題一、是否將前季列管事項，解除追蹤或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決議：解除追蹤持續辦理。 

議題二、擬定 115年度每季視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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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15年度每季視察重點議題如下： 

項目 視察重點議題 

1. 對同志收容人或同仁的友善環境規劃與作為。 

2. 心理師跟社工員對我們收容人的諮輔方面的效益。 

3. HIV收容人管理。 

4. 

高齡及身心障礙收容人之無障礙設施與日常照護，及慢性

病、精神疾病及高齡收容人之醫療與長期照護狀況，醫療

人力與轉診流程是否即時且充足。 

議題三、擬定 115年度第 1季視察日期。 

決議：預定於 3月 6 日週 五 下午 2時 30分進去戒護區實地考察，   

      預計 3時 30分回會議室召開會議。 

壹拾貳、114年度第 4季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如附件。 

壹拾參、臨時動議：無。 

壹拾肆、召集人結語：略。 

壹拾伍、散會（16時 10分整）。 

 

          


